
繁體中文 

聯合聲明 

呼籲中國政府尊重言論、新聞以及集會自由 

停止使用暴力驅離、搜捕和平示威人士 

（臺北：2022.12.07）我們以下團體聯合發出聲明，要求中國政府恪守其憲法以及其為

締約成員的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的

義務，並作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簽署國的承諾，尊重其人民的隱私、言論、

出版並和平集會與結社的自由，停止以暴力或法外手段，濫用刑典，對待行使其基本

人權和自由的民眾。 

由悼念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火災引發的街頭集會和抗議活動，連日

在中國多個城市蔓延，群眾表達對清零政策帶來的嚴厲封控措施以至對當權者的不滿，

部份人士手持白紙，並訴求公民的人權與基本自由。這是典型的官逼民反，也是民眾

對威權長期以高壓手段管治的必然反彈。 

雖然部分地方政府宣佈緩和防疫措施，試圖為抗議活動降溫，但據悉，中國官

方已在各地展開搜捕行動，部分被捕者更失去聯絡，恐怕已被強迫失蹤。我們亦注意

到，警察正在干預律師介入個案，有律師受到當局警告不能參與個案，亦有律師的電

話通訊受到阻截。警察也在街頭截查公民的電子器材，強迫他們刪除通話軟體以及與

抗議有關的内容和照片。由於缺乏透明而可靠的官方資訊，我們極度關注有關情況可

能達至的規模和嚴重性，同時呼籲國際社會繼續監督事態發展，並譴責所有與此次鎮

壓有關的人權違反事件。 

我們特別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除了第 35 條保障公民有「言論、出版、集

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 40 條確認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

護外，第 41 條亦保障公民有向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亦賦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各種刑事程序上的保障和規範，包括家屬

適時獲得通知、被告獲得律師代表及會見、公正審判的權利。中國在 1988 年批准的

《禁止酷刑公約》亦嚴禁一切形式的酷刑和不人道對待。《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 19條和 21條分別保障表達自由和和平集會的權利。 

就此，我們要求中國政府立即： 

1. 尊重憲法賦予的隱私權並和平集會和表達的權利和自由，確保警察的所有行動都

符合國際準則，包括《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與火器的基本原則》的規範。 

2. 停止追捕因參與和平抗議的所有人士，並確保所有遭受暴力對待的人士得到有效

的救濟。 

3. 停止監控、騷擾、虐待、搜查和任意拘捕獨立報導抗議事件的記者和新聞自由捍

衛者。 

4. 公布因近日和平抗議而被扣押人員數目及其被指控罪名。 

5. 確保相關被拘禁人士的家人獲得通知其所在及其被指控罪名。 

6. 確保目前因此次抗議行動被拘禁人士的身心安全，並保障其基本權利包括會見及

自行選任律師。 



7. 停止干預、騷擾和恐嚇律師和法律專業人士，以及其他公開關注和接受相關案件

委託者。 

聯署(依英文名字母排序) 

1. 國際特赦組織 

2. Article 19 

3. 亞洲公民未來協會  

4. 北京之春 

5. 維吾爾運動 

6. 改變中國 

7. 中國政治犯關注 

8. 對華援助協會 

9. 中國人權捍衛者  

10. 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 (CSW) 

11. 公民力量 

12. 中國良心犯關注組 

13. 台中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14. 民主中國  

15. 對話中國 

16. 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17. 自由之家  

18. 前線衛士 

19. 西藏台灣人權連線 

20. Human Rights Now 

21. 人權觀察  

22. 人道中國 

23. 香港民主委員會 

24. 香港監察 

25. 獨立中文筆會 

26. 國際人民律師協會  

27. 國際人權服務社  

28. 國際西藏網路秘書處 

29.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30. 民主中國 

31. 社團法人華人民主書院協會 

32. 無國界記者組織 

33. 保護衛士 

34. 自由西藏學生運動 

35.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36. 台灣人權促進會 

37.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38. 台灣永社 

39. 台灣勞工陣線協會 

40. 行動山棧花 

41. 臺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 



42. The Rights Practice 

43.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44. 29原則 

45. 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 

46. Tibet Justice Center 

47. 美國維吾爾族協會 

48. 維吾爾人權項目 

49.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 

 

简体中文 

联合声明  

呼吁中国政府尊重言论、新闻以及集会自由 

停止使用暴力驱离、搜捕和平示威人士 
 

（台北 2022.12.07) 我们以下团体联合发出声明，要求中国政府恪守其宪法以及其为

缔约成员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

义务，并作为《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签署国的承诺，尊重其人民的隐私、言论、

出版并和平集会与结社的自由，停止以暴力或法外手段，滥用刑典，对待行使其基本

人权和自由的民众。 

 由悼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火灾引发的街头集会和抗议活动，连日

在中国多个城市蔓延，群众表达对清零政策带来的严厉封控措施以至对当权者的不满，

部份人士手持白纸，并诉求公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这是典型的官逼民反，也是民众

对威权长期以高压手段管治的必然反弹。 

虽然部分地方政府宣布缓和防疫措施，试图为抗议活动降温，但据悉，中国官方已在

各地展开搜捕行动，部分被捕者更失去联络，恐怕已被强迫失踪。我们亦注意到，警

察正在干预律师介入个案，有律师受到当局警告不能参与个案，亦有律师的电话通讯

受到阻截。警察也在街头截查公民的电子器材，强迫他们删除通话软体以及与抗议有

关的内容和照片。由於缺乏透明而可靠的官方资讯，我们极度关注有关情况可能达至

的规模和严重性，同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监督事态发展，并谴责所有与此次镇压有关

的人权违反事件。 

我们特别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除了第 35 条保障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 40 条确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外，

第 41 条亦保障公民有向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中国

的刑事诉讼法亦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各种刑事程序上的保障和规范，包括家属适时

获得通知、被告获得律师代表及会见、公正审判的权利。中国在 1988 年批准的《禁止

酷刑公约》亦严禁一切形式的酷刑和不人道对待。《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

条和 21 条分别保障表达自由和和平集会的权利。 

就此，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 



1. 尊重宪法赋予的隐私权并和平集会和表达的权利和自由，确保警察的所有行动都

符合国际准则，包括《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与火器的基本原则》的规范。 

2. 停止追捕因参与和平抗议的所有人士，并确保所有遭受暴力对待的人士得到有效

的救济。 

3. 停止监控、骚扰、虐待、搜查和任意拘捕独立报导抗议事件的记者和新闻自由捍

卫者。 

4. 公布因近日和平抗议而被扣押人员数目及其被指控罪名。 

5. 确保相关被拘禁人士的家人获得通知其所在及其被指控罪名。 

6. 确保目前因此次抗议行动被拘禁人士的身心安全，并保障其基本权利包括会见及

自行选任律师。 

7. 停止干预、骚扰和恐吓律师和法律专业人士，以及其他公开关注和接受相关案件

委托者。 
 

联署(依英文名字母排序) 

1. 国际特赦组织 
2. Article 19 

3. 亚洲公民未来协会  

4. 北京之春 

5. 维吾尔运动 

6. 改变中国 

7. 中国政治犯关注 

8. 对华援助协会 

9. 中国人权捍卫者  
10. 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 (CSW) 
11. 公民力量 

12. 中国良心犯关注组 

13. 台中好民文化行动协会 

14. 民主中国  

15. 对话中国 

16. 财团法人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 

17. 自由之家  

18. 前线卫士 

19.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 
20. Human Rights Now 

21. 人权观察  

22. 人道中国 

23. 香港民主委员会 

24. 香港监察 

25. 独立中文笔会 

26. 国际人民律师协会  

27. 国际人权服务社  

28. 国际西藏网路秘书处 

29. 财团法人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 

30. 民主中国 

31. 社团法人华人民主书院协会 



32. 无国界记者组织 

33. 保护卫士 

34.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 

35. 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 

36. 台湾人权促进会 

37. 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 

38. 台湾永社 

39. 台湾劳工阵线协会 

40. 行动山栈花 

41.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 
42. Th Rights Practice 

43.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 

44. 29 原则 

45. 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 
46. Tibet Justice Center 

47. 美国维吾尔族协会 

48. 维吾尔人权项目 

49.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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